附件5
关于2024-2025学年
“五四”十佳个人奖项评比答辩的预通知

各参评单位：
2024-2025学年“五四”十佳个人奖项评比将通过答辩的形式产生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答辩时间
2025年4月22日——4月26日
二、答辩项目
1.十佳共青团员
2.十佳共青团干部
3.十佳青年志愿者
4.十佳青年技能能手
三、答辩要求
1.参评单位陈述：参评单位需准备PPT进行陈述。陈述时间为7分钟。
2.十佳共青团员、十佳共青团干部、十佳青年志愿者、十佳青年技能能手应重点陈述个人在思想建设、活动参与、创新贡献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突出表现，展现其在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、团组织活动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及取得的实际成效。
3.请参加答辩的参评单位代表提前30分钟到达答辩签到，做好答辩准备。
4.各奖项具体答辩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四、评委组成
校团委常委、校团委职能部门负责人，校级学生组织负责人、基层团支部代表等



[bookmark: _GoBack]
